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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县司法局

2024 年国有资产评估报告
一、摘要

北京费而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接受宁县财政局的委托，根据

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，本着客观、独立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，

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，对宁县司法局国有资产开展了评估工

作。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：

二、资产评估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评估目的

为委托方了解被评估单位资产现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，不作

为其他任何目的、其他用途使用。

（二）评估对象和范围

宁县司法局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申报的资产，包括土地

产权类、车辆设备类、基础设施类、股权债权类、无形资产类、

特许经营类、其他资产等在内的资产净值总计 60万元。

（三）评估原则和方法

1.评估原则

遵循独立性、客观性、科学性、专业性的工作原则，客观公

正地进行评估，并遵循贡献原则、替代原则、预期原则、资产持

续经营等经济原则，本次资产评估遵循国家及行业规定的公认原

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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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评估方法

采用成本法（净值法），以账面净值作为评估值。

（四）评估依据

1.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》

2.《资产评估基本准则》（财资〔2017〕43号）

3.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38号）

4.《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》（财资〔2016〕

1号）

5.《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的通知》（财资

〔2020〕97号）

6.《地方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行〔2014〕

228号）

7.《行政单位财务规则》（财政部令第 113号）

8.《事业单位财务规则》（财政部令第 108号）

9.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（2019年修正）

10.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》（发改投资〔2014〕2674

号）

11.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》（中办发〔2017〕70号）

12.《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》（中办发〔2017〕71号）

13.《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管理办法》（财资〔2021〕137

号）

14.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（中发〔2013〕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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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

15.《资产评估准则－基本准则》

16.单位提供的资料

（五）特别事项说明

1.本报告以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账面数据为基础，未进行现场

勘查或技术鉴定。

2.房屋评估值未考虑土地权属及市场变动因素。

3.车辆评估值未扣除潜在处置费用或税费。

三、评估分析

（一）单位基本情况

宁县司法局负责组织开展全县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律常识普

及工作，参与指导依法治县、依法行政工作，提出依法行政的措

施和建议。

（二）人员编制

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，宁县司法局核定编制 57人，年末

实际在职人数 44人。

（三）资产总量情况

1.资产总体情况

根据单位资产负债表，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，宁县司法

局资产总额（账面净值，下同）90.21 万元，负债总额 30.21 万

元，净资产 6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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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资产分布情况

宁县司法局国有资产 60万元，占单位总资产的 100%。

3.资产构成情况

流动资产 30.21 万元，较上年增长-48.11%，占资产总额

0.00%；固定资产 60.00 万元，较上年增长-9.94%, 占资产总额

100.00%；在建工程 0.00万元，较上年增长 0.00%，占资产总额

0.00%；长期投资 0.00万元，占资产总额 0.00%；无形资产 0.00

万元，较上年增长 0.00%，占资产总额 0.00%；公共基础设施 0.00

万元，占资产总额 0.00%；政府储备物资 0.00万元，占资产总额

0.00%；文物文化资产 0.00万元，占资产总额 0.00%；保障性住

房 0.00万元，占资产总额 0.00%；其他资产 0.00 万元，占资产

总额 0.00%。

4.固定资产构成情况

房屋和构筑物 11.16万元，占固定资产的 18.61%（其中，房

屋 11.16万元，占固定资产的 18.61%）；设备 23.74万元，占 39.56%

（其中，车辆 0.00万元，占 0.00%，单价 100万（含）以上（不

含车辆）设备 0.00万元，占 0.00%）；文物和陈列品 0.00万元，

占 0.00%；图书和档案 0.00万元，占 0.00%；家具和用具 25.10

万元，占 41.83%；特种动植物 0.00万元，占 0.00%。

（四）资产管理情况

1.资产配置情况

2024年度，宁县司法局配置固定资产 11.68万元（账面原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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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同）。从资产类别分析，配置房屋和构筑物 0.00万元，占 0.00%；

配置设备 10.48万元，占 89.68%；配置文物和陈列品 0.00万元，

占 0.00%；配置图书和档案 0.00万元，占 0.00%；配置家具和用

具 1.21万元，占 10.32%；配置特种动植物 0.00万元，占 0.00%。

从配置方式分析，建设 0.00 万元，占 0.00%；新购 8.34万元，

占 71.40%；调拨 3.34 万元，占 28.60%；接受捐赠 0.00 万元，

占 0.00%；置换 0.00万元，占 0.00%；其他方式新增 0.00万元，

占 0.00%。

宁县司法局配置无形资产 0.00 万元。从资产类别分析，配

置专利 0.00万元，占 0.00%；配置非专利技术 0.00万元，占 0.00%；

配置土地使用权 0.00万元，占 0.00%；配置计算机软件 0.00万

元，占 0.00%。从配置方式分析，建设 0.00万元，占 0.00%；新

购 0.00 万元，占 0.00%；调拨 0.00 万元，占 0.00%；接受捐赠

0.00万元，占 0.00%；置换 0.00万元，占 0.00%；其他方式新增

0.00万元，占 0.00%。

2024年，配置在建工程 0.00万元。

2.资产使用情况

（1）资产自用情况

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，宁县司法局自用固定资产 224.89

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 100.00%，其中：在用 224.89万元，

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 100.00%；闲置 0.00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

产总额的 0.00%；待处置（待报废、毁损等）0.00万元，占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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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总额的 0.00%。自用无形资产 11.70万元，占账面无形

资产总额的 100.00%；其中在用 11.70万元，占账面无形资产总

额的 100.00%；闲置 0.00万元，占账面无形资产总额的 0.00%；

待处置（待报废、毁损等）0.00 万元，占账面无形资产总额的

0.00%。

（2）出租出借情况

2024年，宁县司法局无资产出租出借情况。

（3）对外投资情况

2024年，宁县司法局无资产对外投资情况。

3.资产处置情况

2024年，宁县司法局未进行资产处置。

4.资产收益情况

2024 年，宁县司法局无出租出借资产收益，无对外投资收

益，无资产处置收益。

（五）重点资产情况

1.土地资产情况

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，宁县司法局土地账面面积 0.00平

方米，账面原值 0.00万元，账面净值 0.00万元。

2024年，新增 0.00平方米，账面原值 0.00万元。

2.房屋资产情况

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宁县司法局房屋账面面积 72.60

平方米，账面价值 12.25万元，其中办公用房面积 72.60平方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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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房屋的 100.00%；业务用房面积 0.00平方米，占 0.00%；其他

用房面积 0.00平方米，占 0.00%。从使用状况分析：在用 72.60

平方米，占 100.00%，出租出借 0.00 平方米，占 0.00%，闲置

0.00平方米，占 0.00%，待处置 0.00平方米，占 0.00%。

2024年，新增账面面积 0.00平方米，账面原值 0.00万元；

本年度处置账面面积 0.00平方米，账面原值 0.00万元。

3.车辆资产情况

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，宁县司法局车辆账面数量 0辆。

4.在建工程情况

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，宁县司法局账面无在建工程

2024年，新增在建工程 0.00万元，处置 0.00万元。

（六）资产绩效情况

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宁县司法局固定资产成新率为

26.68%；公共基础设施成新率为 0.00%；保障性住房成新率为

0.00%。

四、评估结论

（一）资产评估结论

1.资产总量

根据单位资产负债表，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，宁县司法

局资产总额（账面净值，下同）90.21 万元，负债总额 30.21 万

元，净资产 6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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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制度建设

宁县司法局严格遵循《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事

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《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

告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单位实际情况，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

本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。

3.资产清查与盘点

根据单位提供的《资产清查盘活报告》，2024 年，单位组

织开展了全面的资产清查盘点工作，对单位的固定资产、流动资

产等进行了逐一清查核实。
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

1.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净值与固定资产卡片不一致

根据单位国有资产系统资产负债表，部门固定资产原值为

2132104.6元，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值为 1465923.99元，固定资产

净值为 666180.61 元。根据固定资产卡片，固定资产原值为

2365917.1元，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值为 1807509.44元，固定资产

净值为 558407.66元。

2.资产管理制度待健全完善

根据宁县司法局《制度汇编》，单位资产管理制度中未明确

资产管理归口管理部门，未明确资产配置、资产处置等方面的管

理制度，相关制度待健全完善。

（三）相关建议

1.建议宁县司法局定期提高会计核算规范性与准确性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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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处置的实物资产要及时从账面转出，保证资产负债表、科目

余额表、固定资产台账中资产数据一致，做到表表一致，账实

一致。

2.建议宁县司法局根据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（试

行）》（财会〔2012〕21 号）“第四十四条，单位应当加强对

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管理，明确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，

强化对配置、使用和处置等关键环节的管控。（一）对资产实施

归口管理。明确资产使用和保管责任人，落实。（二）按照国有

资产管理相关规定，明确资产的调剂、租借、对外投资、处置的

程序、审批权限和责任。（三）建立资产台账，加强资产的实物

管理。单位应当定期清查盘点资产，确保账实相符。财会、资产

管理、资产使用等部门或岗位应当定期对账，发现不符的，应当

及时查明原因，并按照相关规定处理”。相关规定，完善单位资

产管理制度，加强内控体系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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